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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廣東省人民政府辦公廳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zwgk.gd.gov.cn/006939748/201708/t20170801_716061.html） 

 

附錄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粤办函〔2017〕471 号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大气 

污染防治强化措施及分工方案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广东省大气污染防治强化措施及分工方案》已经省委、省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

请认真贯彻执行。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请径向省环境保护厅反映。   

省府办公厅 

2017 年 7 月 21 日 

广东省大气污染防治强化措施及分工方案 

  为进一步巩固提升我省空气质量，打好蓝天保卫战，实现全面稳定达标，在贯彻实施

《国务院关于印发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2013〕37 号）和《广东省人民政

府关于印发广东省大气污染防治行动方案（2014-2017 年）的通知》（粤府〔2014〕6 号）基

础上，重点强化以下 18 项措施。  

  一、工业源治理 

  （一）依法取缔“小散乱污”企业。各地要对不符合产业政策、产业布局规划，污染物

排放不达标，以及用地、环保、工商、质监等方面手续不全的“小散乱污”企业，于 2017

年 9 月底前制订“小散乱污”专项整治方案，建立企业清单，明确整治措施和整治时限，分

类施治，开展专项取缔行动，并将方案报省有关部门。  

  责任单位：省环境保护厅、工商局牵头，省发展改革委、经济和信息化委、国土资源

厅、质监局配合，以下各项措施均由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落实，不再列出。  

  （二）强力推进重点区域污染整治。各地要在城市规划、城市基础设施新建和改造项目

规划、设计、审批时充分考虑气候变化中长期影响，禁止在城市通风廊道上新建高层建筑

群；积极推进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搬迁；广州、佛山、东莞、肇庆、江门

等空气质量不达标城市要对本行政区域内火电、化工、陶瓷、玻璃、造纸等重污染行业和挥

发性有机物行业开展全面清查，制订并实施淘汰退出方案，开展城市交界处工业集聚区、村

级工业园的环境连片综合整治；珠三角地区及清远市不再新建陶瓷厂（新型特种陶瓷项目除

外），现有陶瓷厂要推广使用天然气；珠三角地区禁止新、扩建燃煤燃油火电机组和企业自

备电站；推进全省服役到期或服役时间较长及位于城市建成区的燃煤电厂优化整合和淘汰，

整合淘汰电厂释放出的发电指标相应调整到粤东、粤西地区使用；各地要扩大高污染燃料禁

燃区范围，严厉查处禁燃区内违法销售、使用煤炭等高污染燃料行为，2017 年底前全面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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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高污染锅炉淘汰工作。  

  责任单位：省环境保护厅、发展改革委、质监局、工商局牵头。  

  （三）严格控制石油焦使用。全省范围内禁止新建（含扩建、技改）以石油焦为燃料的

项目；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内禁止销售、燃用石油焦；禁止进口不符合质量标准的石油焦。  

  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环境保护厅和广东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牵头，省商务厅、工商

局、质监局配合。  

  （四）强化挥发性有机物治理。广州、佛山、东莞、中山、潮州等重点城市应全面开展

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防治；大力推进石化、家具、印刷等 13 个挥发性有机物重点行业整治，

对其他行业涉及排放挥发性有机物的工序也要进行整治；全面完成省级和市级挥发性有机物

重点企业综合治理；强化加油站、储油库、油罐车油气回收治理和监管；推进挥发性有机物

与氮氧化物协同减排，开展珠三角区域秋季臭氧削峰专项行动。  

  责任单位：省环境保护厅牵头，省经济和信息化委、住房城乡建设厅、质监局、新闻出

版广电局配合。  

  （五）加强高排放行业环境监管。2017 年底前完成全省 10 万千瓦及以上现役煤电机组

超低排放改造，逾期未完成超低排放改造的电厂不能安排发电、不能并网；大力推进陶瓷、

玻璃等重点行业大气污染物提标减排，进一步推动企业升级改造；加大电厂、石化、钢铁、

水泥、陶瓷、玻璃等高排放行业和国控、省控等重点企业的监管执法力度，实行 24 小时在

线监控，明确排污不达标企业最后达标时限，到期不达标的坚决依法关停；严厉打击偷排、

造假行为，严格落实失信企业联合惩戒，及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平台系统（广东）公示环

境违法企业违法失信信息，并在媒体曝光。  

  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环境保护厅牵头，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工商局配合。  

  二、移动源治理 

  （六）加快推广新能源汽车。推广使用电动汽车，加快充电桩建设，深圳市要在 2017

年实现公交纯电动化，2020 年实现出租车（含网约车）纯电动化；广州、佛山市 2017 年起

更新或新增的公交车应全面实现纯电动化，力争 2020 年底实现公交纯电动化；珠三角其他

城市更新或新增的公交车中，纯电动公交车比例不低于 90%；从 2016 年起，珠三角地区更

新或新增的出租车中，纯电动出租车比例不得低于 70%且逐年提高 5 个百分点，其余全部使

用新能源汽车，不得使用燃油车。采取财政补贴等方式，鼓励和支持我省新能源汽车产业发

展。各地要合理调控机动车保有量，严格网约车环境准入，开展中心城区、郊区、边远地区

非电动公交车梯度淘汰工作。  

  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牵头，省公安厅、交通运输厅、环境保护厅配合。  

  （七）提前实施机动车国 VI 排放标准。加快车用成品油品质升级，比国家要求时间提

前供应国 VI 车用汽、柴油，明确车用汽油蒸汽压全年不得超过 60 千帕；珠三角地区提前实

施机动车国 VI 排放标准。  

  责任单位：省经济和信息化委、环境保护厅牵头，省发展改革委、公安厅、质监局配

合。  

  （八）构建城市绿色交通管理网络。提升城市道路交通和停车系统智能化和精细化管理

水平，优化交通结构，保障道路交通有序、安全、畅通；实施公共交通优先发展战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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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内外交通高效衔接，构筑市区微循环公交系统；规范和引导共享单车健康发展，提升城

乡步行系统可达性，保障慢行交通通行空间。  

  责任单位：省交通运输厅、住房城乡建设厅牵头，省公安厅配合。  

  （九）大力打击机动车环境违法行为。加大全省黄标车跨区域联合闯限电子执法力度，

全面完成黄标车淘汰任务；各地组织开展重型柴油车专项整治行动，通过视频抓拍等措施加

强对黑烟车的执法力度；各地可利用遥感监测等技术手段对机动车进行监督抽测，广州、深

圳、佛山和东莞等重点城市要率先示范开展固定垂直式遥感监测工作。  

  责任单位：省公安厅、环境保护厅牵头，省住房城乡建设厅、交通运输厅配合。  

  （十）大力推进非道路移动机械污染防治。新生产和销售的非道路移动机械严格执行污

染物阶段性排放标准；全面规范非道路移动机械管理，制定《广东省在用非道路移动机械排

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不达标的非道路移动机械须加装或更换颗粒物捕捉器等污

染控制装置；施工单位应向主管部门和环保部门提供非道路移动机械使用清单，环保部门应

建立在用非道路移动机械环保数据库；各地要划定低排放控制区，禁止驶入高排放车辆和使

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加大对使用不达标非道路移动机械施工单位的处罚力度。  

  责任单位：省环境保护厅牵头，省住房城乡建设厅、交通运输厅、水利厅、农业厅、工

商局、质监局配合。  

  （十一）大力实施船舶污染治理。严格落实《广东省珠三角水域船舶排放控制区实施意

见》，排放控制区内航行、停泊、作业的船舶按要求使用低硫燃油，其中 2017 年核心港口

区域靠岸停泊的船舶应使用硫含量≤0.5%的燃油，内河及江海直达船舶应使用符合标准的普

通柴油；加强对水上加油站及船用燃油销售企业油品质量监督管理，严厉打击加工、运输、

出售不符合国家标准船用油品的违法行为；加快推进码头港口岸电建设。  

  责任单位：省交通运输厅、广东海事局牵头，省发展改革委、经济和信息化委、环境保

护厅、海洋与渔业厅、工商局配合。  

  三、面源治理 

  （十二）全面加强扬尘污染控制。制定《广东省扬尘控制管理办法》等，推动制定扬尘

控制地方性法规；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到 2020 年，珠三角城市群和粤东西北地区地级市

中心城区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面积比例达到 15%以上，其他地区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面

积比例达到 10%以上；城市建成区施工工地应安装扬尘视频监控设备，确保落实施工现场围

蔽、砂土覆盖、路面硬化、洒水压尘、车辆冲净、场地绿化“六个 100%”防尘措施，暂未

施工裸露土地应由业主落实覆盖或者绿化；城市道路机扫率达到 85%以上，工地渣土和粉状

物料应实现封闭运输并配备卫星定位装置，组织开展泥头车专项整治行动，规定运输时间、

规范运输路线、优化装卸流程，严格落实车轮车身冲洗和车厢全封闭等环保措施，减少道路

扬尘；加大对未落实扬尘污染防治措施施工单位的处罚力度。  

  责任单位：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牵头，省公安厅、交通运输厅、环境保护厅、法制办配

合。  

  （十三）全面加强饮食油烟治理。城市建成区饮食服务业炉灶应使用燃气、电等清洁能

源；2017 年底前所有排放油烟的餐饮企业和单位食堂应安装高效油烟净化设施，大型餐饮

业户加装油烟在线监控监测设备，确保油烟净化设施正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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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单位：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牵头，省环境保护厅配合。  

  （十四）全面禁止露天焚烧。建立县（市、区）和乡镇政府目标管理责任制，依法处罚

露天焚烧工业废弃物、垃圾、秸秆、落叶等产生烟尘污染物质的违法行为；倡导“文明、绿

色、环保”的节日活动和宗教活动，引导公众自觉、主动减少烟花爆竹的燃放，推动文明敬

香，建设生态寺院宫观。  

  责任单位：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农业厅、民族宗教委牵头。  

  四、污染天气应对 

  （十五）加强空气质量预测研判。完善监测体系，加强预报预警能力建设，充分整合各

方数据信息和研究资源，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高科技手段，提高对不利气象条件预测的

准确性，强化省市间、城市间、部门间的会商分析，完善专家指导机制，实现对城市空气质

量变化趋势、污染天气过程的科学研判。  

  责任单位：省环境保护厅、气象局牵头，省发展改革委、经济和信息化委、科技厅、统

计局配合。  

  （十六）强化污染天气应对措施。各地要完善污染天气应对方案，对可能发生中度以上

污染等级（环境空气质量指数超过 150）提前采取强化措施，通过增加洒水频次、车辆限

行、集中查处环保违法违规行为、查处露天焚烧行为、查处扬尘污染行为、重点监管不稳定

达标企业、重点企业实施污染物限排、对超标排放企业依法实行最严处罚等，实现对污染态

势的提前防范和压制。鼓励各地引入高密度网格化监测技术，实现监测、预警、执法等精准

监控，提高污染天气应对能力。  

  责任单位：省环境保护厅牵头，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公安厅、住房城乡建设厅、交通运

输厅、农业厅配合。  

  五、政府和部门责任 

  （十七）压实工作任务。上年未达标城市须于次年 6 月底前公布空气质量达标规划，明

确达标期限和具体措施，达标期限不能迟于 2020 年。各地要坚持绿色发展，严格准入，控

制增量，铁腕治理，削减存量；全省空气质量排名由季度公布调整为月度公布，并增加空气

质量变化程度排名；各地级以上市政府要将重点任务逐级分解到县（市、区），以及有关部

门和重点企业，明确年度工作目标与任务；各地要加大执法督查力度，组织发展改革、经济

和信息化、国土资源、环境保护、质量监督等部门，建立动态督查清单，联合开展“小散乱

污”企业全面清查和取缔专项行动；省有关部门要对职责范围内工作任务分解细化，出台经

济激励政策，制订专项落实方案，明确责任人；对执法不力、姑息纵容的，必须严肃追究。  

  责任单位：省环境保护厅牵头。  

  （十八）强化公益宣传和考核问责。加大环保公益广告投放力度，引导群众提高环保意

识，减少生活污染，引导全社会参与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强化对大气污染防治年度实施方案

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和评估考核；开展重点城市大气污染防治专项督查，对工作责任不落

实、项目进度滞后、环境空气质量改善未达到年度考核目标的地区和部门，按规定予以约谈

问责。  

  责任单位：省环境保护厅牵头。 


